屏 東 縣 私 立 日 新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

       教  職  員  工  請  假  單  


年   月   日填

	姓 名
	
	職	務
	
	假 別
	

	事  由
	
	地 點
	
	證明
文件
	

	請 假 日 期
	自	年	月	日	時      分

至	年	月	日           時      分
	
合計
	
日	時

	學年度

累  計(含本次)
	公
天
假
	事
天
假
	病
天
假
	喪
天
假
	婚
天
假
	產
天
假

	    缺課時數    
	職  校  班  級
	科	目
	節	數

	
	
	
	

	
	進  校  班  級
	科	目
	節	數

	
	
	
	

	申請人簽章 (1)
	處室主任 (3)
	教導處 (5)
	校   長 (7)

	
	
	
	

	職務代理人 (2)
	教學組 (4)
	人事室 (6)
	

	
	
	
	



附 註： 1.教職員工請假，應先覓妥職務代理人，並至人事室查詢已請假日數，再陳主管簽註意見，送請教學組(教導處)作調代課準備，經人事室審核後，送校長裁決。
2.本請假單經校長裁決後，應送至人事室存查，經校長核准者，由人事室另行通知
教學組(教導處)實施調代課教。職員免經此程序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申請人需親自簽名與蓋章。
